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雄市监处字（2026）08号

当事人：西藏华林道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540122MA6TB8RR9L

经营场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当曲河东路南面130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旭  身份证号：230105198401231915

住所：哈尔滨市道外区武源街29号107栋2单元403门
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在《西藏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上核查企业年报情况时发现西藏华林道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报，通过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依法对该企业登记的住所进行实地核查未找到该企业，我局到国家税务总局当雄县税务局核实了解到该企业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企业信息查询单》、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证明当事人身份和市场主体资格；当事人2023年度、2024年度连续两年以上未报送年报，且近六个月内未进行变更、注销等业务登记。

证据二：《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信息住所（经营场所）实地核查记录表》1张，证明当事人未在市场监督管理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
证据三：执法人员现场核查照片1张，证明实地勘察该地址无此企业；

证据四：国家税务总局当雄县税务局2025年10月23日出具的“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的复函”显示，该企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证明当事人未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
证据五：《通话记录》1份，证明通过该企业登记的电话号码无法与之取得联系；

证据六：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

证据七：2025年08月08日我局在当雄县政府网站和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关于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限期整改的公告”，告知当事人应当履行的相关义务，在60天整改期限内当事人未履行补报年报、纳税申报以及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事项。

以上证据材料均由见证人、提供人及相关人员签字盖章确认。

由于当事人一直无法取得联系，2025年12月17日在当雄县政府网站和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但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当雄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当雄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1月26日



